
 
2001年1月20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正式成立。通过北美、欧洲、   

澳洲和亚洲的调查员以及中国境内冒着生命

危险的义务追查员的艰苦努力，在一年的时

间里，“追查国际”已完成并公布了近百篇

各类调查报告和追查通告。最近，追查国际

将所作的调查结果精选了一部分装订成册，

以中、英文版同时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分为

五章，共计42万字，是自对法轮功镇压开始

近五年以来，第一次以大量而翔实的证据，

全面而系统的展示了这场迫害的深度和广度

，揭示了这起中共历史上最严重人权迫害的

起因和发展，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相关中

央“绝密”文件和第一手调查资料。毫无疑

问，这是所有中国人、关心中国的人士和各

国研究对华政策的官员们不可不读的一本参

考书，或将对中国产生不可轻视的作用。 
 
我们期盼，这份报告能使您以及更多的社会大众

对这场迫害有全面和系统的了解，认识到谴责和

制止这场迫害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重大意

义。当历史翻过这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希望我们都能无愧的说： 

 

我站在了正义一边！我做了我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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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调查报告集简介  

这是一场对全人类的迫害，江氏集团通过各种手段来“转

化”全世界，进行大规模的“良知灭绝”运动……  
 
2003年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中央主要涉外媒

体的作用，扩大在海外的影响；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作好外国媒体和记者的工

作；提高外宣品的制作质量，扩大对外发行渠道，探索建立外宣品的市场发行机制，千方百计地把我

们的外宣品送到外国人手里”。 

2003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专门的宣传会议，做出多项决议，宣布将对外采取更大的宣传渗透行

动。其后，中共政府的二十五个部门，成立了联合的对外宣传新机构，负责统筹和具体实施海外宣传

专案。归中共中央外宣办牵头负责领导，参与其中的有：中宣部、中央外宣办、中联部、外交部、中

央台办、财政部、教育部、广电总局、国家宗教局、民航总局等。 

江氏集团向全世界灌输谎言，将这种系统洗脑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此,对法轮功的迫害由中国

大陆扩张到海外。在对中国境内民众进行强制灌输和暴力洗脑的同时，利用喉舌媒体输出对法轮功的

仇恨，收买胁迫境外中外媒体参与迫害和拉拢渗透西方主流媒体对全世界民众进行系统性洗脑是江泽

民集团灭绝法轮功政策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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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e if there 
existed a book docu-
menting Hitler's 
plans and the atroci-
ties he committed 
throughout Europe 
while they were still 
taking place …How 
many lives could 
have been saved?”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简介  

 

法轮功学员宣布对赵致真提起刑事起诉 
 
 

2004年7月15日，法轮功学员向美国联邦驻康州纽黑文市联邦检察官对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武汉电

视台台长赵致真提出了刑事诉讼。赵致真涉嫌利用制作影片来煽动教唆针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仇恨、暴力

、酷刑和群体灭绝。该案提出進行反法轮功宣传的相关人员应该为在中国发生的群体灭绝和酷刑负责，为

针对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的仇恨犯罪负责。原告要求联邦检察官对被告所犯的一系列反人类罪采取刑

事调查和刑事审判。 

 
 
在此前的7月14日，赵致真在美国康州纽黑文市接到美国联邦法院的法轮功学员以同样理由提起的民事诉

讼传票。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

际”）成立于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日，是一个

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总部设于美国波士顿，目

前已在加拿大、欧洲、澳洲和亚洲设有分部。

成员有包括律师等专业人员在内的各界人士

。 

本组织的使命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

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

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本组织遍布世界各地的追查员在国际范围内广

泛、深入、系统地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

以及相关的个人、机构和组织。  
 
根据追查结果，本组织将于适当时机在国际范

围内的不同国家对参与迫害者进行起诉，促请

国际刑警和国际刑事法庭配合追查和审理。同

时我们将追查结果报告联合国相关机构, 

并报世界各国安全部, 司法部, 警察局, 

移民局, 海关及各国驻华使(领)馆, 

以协助将罪犯逮捕归案。本组织邀请和协调全

球的社会正义力量，寻求成立“针对迫害法轮

功国际特别法庭”, 

把江泽民和所有积极参与迫害者送上审判台。 

本组织也在世界范围彻底追查江氏家族及参与

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所贪污盗窃的国家资产, 

和一切不法商业活动。促请相关各国政府冻结

没收江氏家族和参与迫害的贪官污吏在海外的

所有不法资产, 

以补偿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受其迫害的广大

中国人民。 

在中国境内，我们会通过各种渠道把责任人的

犯罪事实向社会曝光，并通知其家属、同事、

朋友，让其所在地区的所有人都知道，对其进

行道义上的谴责。待时机成熟，在中国境内对

其进行起诉。 

我们将坚守承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

短，必将追查到底！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举报电话：(617)325-3481 电传：(617)325-

8729  

北美免费举报电话：1-866-RECTIFY 

电邮：contacts@upholdjustice.org 

2004年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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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直接参与制定并组织贯彻

执行“铲除”政策的核心人

物，操控他手下的一个“办公

室”，实施了对一亿普通大众

的灭绝运动……  
罗干，男，山东济南人。曾任河南省副

省长、省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1999年

组织成立“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

导小组办公室”（又名“610办公室”）

，并担任其领导小组成员和实际执行主

管，是直接参与制定并组织贯彻执行“

铲 除 法 轮 功 ” 政 策 的 核 心 人 物 。 

1999年7月20日后，罗干在实施江氏对法

轮功的“群体灭绝”政策上起主导作用

，从1999年到2002年，他直接参与制定

了对法轮功一步步升级的打压政策。  

一个纳粹“盖世太保”式的恐怖机构，遍布于中国各

级政府和单位，正在对崇尚“真善忍”的人进行着肉

体和精神的双重灭绝…… 
“610办公室”是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下设的决策和执行机

构，因其成立日期（1999年6月10日）而得名。常设于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

，直接受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的罗干和李岚清指挥。自中央以

下，“610办公室”遍及全国城市、乡村、机关学校。该机构从成立、组织

结构、隶属关系、运作和经费的各个方面都打破了中共和中国政府的现有构

架，并有超出中国现有宪法和法律的权力和任意使用的资源。由于该“610
办公室”全面控制了所有与法轮功有关的事务，因而成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的私人指挥系统和执行机构。这个不具任何法律依据的组织在性质上与纳粹

德 国 的 “ 盖 世 太 保 ” 和 中 国 文 化 大 革 命 时 期 的 “ 文 革 小 组 ” 相 似 。 

大量而充分的证据表明，“610办公室”是一个专事迫害法轮功的恐怖机构

，其遍布于全中国社会每一个角落以及中国各级政府和单位的主要成员，应

对超过949名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虐杀，上千名健康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关押在

精神病院进行精神迫害，超过十万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和酷刑折磨，数

以百万计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参加“洗脑班”、被非法拘留和经济迫害，近一

亿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被剥夺等灭绝性行为负主要责任。 

（详见：《关于“610办公室”的调查报告（一）（二）》） 

迫害法轮功组织结构示意图 什么是法轮功？ 
法轮功也称为法轮大法，是根植

于中国古老传统的一种修炼方法，由

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在中国长春向公

众传出。 

法轮功主要包括两部分：指导原

理和动作练习。人们发现这是一种平

和、宁静且有助于自身改善的功法，

通过人口相传，习者日众。许多练习

者不久发现，当他们按照《法轮功》

和《转法轮》（注：法轮功指导原理

部分最重要的两本书）所教导的“真

善忍”原则去处理每日所遇事情的时

候，不仅他们个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明显改善，甚至与家人及同事等周围

人的关系也变的越来越佳。 

中国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一功法对

健康的益处。《美国新闻和世界通讯

》杂志在其1999年二月号中就引用了

中国国家体育委员会一位高级官员对

法轮功的评价：一亿人修炼法轮功，

每年可为国家节省几十亿元的医疗费

用。 

法轮功对改善健康的有效性和其

注重提升道德的原理，使他在世界各

地得以迅速传播。据估计，至今在60
多个国家有超过一亿人修炼法轮功，

在其修炼者中几乎可以看到任何年龄

、任何肤色的人。《法轮功》一书已

被译成25种文字在世界发行。在北美

、欧洲、澳州和亚洲的主要城市和大

学里都有法轮功修炼团体。 

在一千多封来自各国政府和要员

对法轮功的褒奖函中，加拿大总督伍

冰枝对法轮功的描述最为贴切：“法

轮佛法修炼者们努力完善自己的身心

。他们希望与宇宙共生，体验内心的

宁静。他们的修炼远非只是掌握一些

技能，而是为了人的提高和升华。他

们修炼达到内心祥和并与宇宙协调的

意志，从而与人为善，有力于创造一

个更开放、更宽容的社会。” 

详情请参考www.falundaf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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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忌恨偏执酿成了这

场已持续了五年的血腥镇

压，而这一切是从他的一封

信开始……  
 

1999年4月25日夜里，身为中共总书

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江泽民给

中共政治局常委及其他领导写了一封

长信，为日后全面镇压法轮功埋下了

伏笔。在这封信中，江写道：“难道

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

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

？果真是那样，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教条而武断地把法轮功与共产

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信仰差异定性为不

可容忍的敌我矛盾，认为法轮功会“

亡党亡国”，并怀疑“（法轮功）究

竟同海外、同西方有无联系，幕后有

无‘高手？’”，在这种忌恨偏执心

理作用下，江进而要求“必须尽快采

取得力措施”，铲除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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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 

（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领导小组） 

组长：李岚清 

副组长：丁关根 

副组长：罗干（主持日常工作） 

成员：有关党政部委主要负责人： 

公安部长：贾春旺 

国安部长：许永跃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中宣部 

江泽民 

常设机构：“610办公室” 

(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对外还叫“610办公室” 

主任：王茂林（现任主任刘振华） 

中共中央 

政法委员会 

中共中央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委员会 

中共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任：丁关根，

全国“扫黄”“打

非”工作小组 

全国人大 

国务院及各部委：外交部、

教育部、科技部、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民政部、司法

部、人事部、铁道部、交通

部、信息产业部、文化部、

卫生部 

国务院直属机构：海关总

署、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新闻出版署、国家体育

总局、国家宗教事务局 

国务院办事机构：侨办、港

澳办、法制办、台办、新闻

办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新华

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

国家信访局、国家邮政局、

国家档案局、国家保密局 

...... 
 

省(自治区、直辖

市)、市、区、县 

外交部 

驻各国 

大使馆 
各级“处理法轮功问

题领导小组”(党委) 

“防范和处理邪教领

导小组”(政府机构) 

各级“610办公室” 

（多数设在党委政法

委，由一名政法委副

街道 乡镇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 

司法部及其所属 

监狱管理局 

家庭、个人、亲戚朋

新闻媒体(电

视、报纸、电

台等)  

教育界 

出版界、 

学术界、 

理论界、 

官方宗教界、

科技界(科协)

法律界 

卫生医疗(精

神病迫害) 

文艺界 

共青团    

妇联 

反邪教协会 

各级公安部门 

检察院、法院 

监狱、劳教所、

省(自治区、直辖市)、市、

区、县、街道、乡镇、企事业

单位等各级各类各种名目的 

“转化班”“洗脑班” 

(法制教育中心、法制教育基

地、法制教育学校、法制学习



《追查国际》注意到，中共正在利用「世界华文

传媒论坛」、「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等全方位向

海外中文传媒进行统战。 

 

 

 

 

 

 

 

 

 

 

 
2001年9月18日下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兼中新社社

长刘泽彭在南京举办的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闭幕式致闭

幕辞  
 

 
  
 
 
 
 
 
 
 
    

中新社社长刘泽彭在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2001年9月16日至18日在南京举办的首届「世界华

文传媒论坛」，由中国对外宣传的国家通讯社—

中国新闻社主办。据称到会的境外媒体来自五大

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一百三十多家，一百

五十位世界华文传媒高层人士参加。中国大陆也

有60多家新闻机构参会。中共主管宣传和统战的

各级官员参加了会议并作指导性讲话。[13]企图利

用海外中文传媒影响全球舆论导向。 
 

“借船出海”，是中共媒体对外

宣传工作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美国《国际日报》是全美第二大华文报纸，总部

设于洛杉矶，主要发行美国、加拿大，读者群是

在美、加华侨、华人。1999年10月15日经中国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同意在《国际日报》创办

《中国新闻》专版。随即，汕头经济特区报社正

式组建《国际日报·中国新闻》编辑部，开始协

助美国《国际日报》采编出版《中国新闻》专版

。经过半个月的筹建，从11月1日开始，即采用因

特网“点对点”传输，每天传送对开八个版在美

国出版，包括《中国大陆要闻》、《中国大陆综

合》、《中国大陆经济》、《中国大陆社会》、

《中国大陆体育》和《中国大陆影视》、《神州

揽胜》、《文摘》、《股市》、《医疗保健》等

。美国《国际日报·中国新闻》和泰国《京华中

原联合日报·中国新闻》的出版，扩大了中国传

媒在海外的影响，开辟了中国对外宣传的新阵地

。[20]           
 
 
 

 
 

 
 
 
 
 
 
 

图6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CCTV-4）外语新闻部 

十分重视外宣“借船出海”，积极向美国有线电视网CNN
提供新闻，1999年共向CNN提供140条新闻，全部播出。 

(CCTV图片) 

 

 
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CCTV-
4、9） 在海外渗透输出仇恨 CCTV  
对外宣传内容大面积覆盖全球 
  
作为大陆最大的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在对外

宣传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目前已经覆盖全球120
多个国家，并逐渐步入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

国家主流社会。针对法轮功的仇恨宣传作为“重

大事件”、“重大政策、法规”，几年来一直是

江泽民集团的宣传重点，自然也被传播到了全球

众多国家。 

 据调查，2000年9月25日中国第一个面向全世界英

语观众的、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的英语电视频

道(CCTV－9)正式开播，播出信号经过数字压缩

后，和中文国际频道（CCTV-4）一并通过8颗 

卫星上的9个转发器，向全世界播出，覆盖全球98
%的陆地和海洋。英语频道通过中国中央电视台的

国际互联网向全世界传播。 

  
4年来,CCTV的两个频道从当初的8颗卫星发展到

目前的37颗卫星向全球播出，较之对国内仅通过6
颗卫星播出，中共对海外华人和西方自由世界进

行大面积意识形态的渗透可见一斑。[27] 
 

 造谣中伤、打击敢于说真话的独立媒体 
  
2003年，《澳洲新报》（社长刘美齢，总编辑吴

惠权）在11月5日第四版刊登了由“中国驻悉尼总

领事馆供稿”的文章，诋毁那些敢于说真话、如

实报道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和他们的和平抗争的

独立媒体:如总部设在北美的“新唐人电视台”、

“大纪元时报”和“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

明慧学校”、“澳洲同颂音乐艺术团”等五个民

间文化团体。[43] 
  
 
 
  

 
 
 
 
 
 
 
 
 
 
 
 

 

传媒产业中共扩大加强对海外的宣

传渗透的战略  
 

2001年9月18日下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兼

中新社社长刘泽彭在南京举办的首届世界华文传

媒论坛闭幕式致闭幕辞：“二十多年来，中国大

陆的传媒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已有二千

家报纸、八千家杂志、一千五百家电台、电视台

，媒体利润连续三年以二成五的速度增长。一九

九八年，媒体的税后利润首次超过烟草业，传媒

产业已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44] 
 2003年2月中共当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对外宣传工

作会议”，做出多项决议，决定采取更大的对外

宣传行动。随后中国政府的25个部门，成立了联

合的对外宣传新机构，试图统筹和扩大对海外的

宣传行动。 

十六大前后，海外的不少地区有新的报纸产生，

一些原本经费短缺、不景气的报刊突然增加版面

，增加发行量；另一重要的改变是报刊的立场和

主题改变，从中立的立场变得十分亲共(更确切的

说是亲江集团)。大篇幅的报道江以及十六大被硬

塞进中共最高层的江集团成员，与上述的会议相

呼应。这是江集团对海外媒体的一次大收买行动

，此后这些海外媒体在报道有关江集团的人或事

时，完全保持与大陆媒体一致的立场和基调。 

(如果有兴趣索取此类资料的组织和机构可与本组

织联系) 

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对外输出仇恨 

 第四种媒体_网络媒体争夺 
  
互联网作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种媒

体，成为江氏集团镇压法轮功的另一个工具。被

大陆很多新闻网站引用的一篇题为《建设因特网

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是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

务》中指出：“当前，我们同‘法轮功’斗争的

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因特网上争夺舆论阵地、争

夺群众。因此，党中央特别强调要高度重视因特

网的作用，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这种形式，更多

地、更强有力地发出我们党和政府的声音；另一

方面，也要加强技术管理措施，限制反动和有害

的内容传播。从这一斗争中我们应当举一反三，

深入思考，加强因特网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

。这既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又是当前十分

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它对于取得这场政治斗争的

全面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44]  
  
大力扶持和推广官方新闻网站 
  
2000年7月24日，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孙玉胜在台

工作例会上传达了网络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宣布

中央扶持的五大网站有：人民日报网站、新华社

新华网、中国日报网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

、中国国际互联网中心；要加强宣传的另外五大

网站是：上海东方网、北京千龙网、中青网、中

央电视台网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对其它

的商业网站一律不再宣传。[49] 
鉴于江集团对上述网络媒体战略的考虑，中国投

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对中央认可的互联网的

新闻网站进行扩建和推广。”[50] 
与中共向外渗透宣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外国各

种信息网络传播的广播电视新闻类节目（包括新

闻和新闻类专题）以及报纸等无法进入中国大陆

：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被中共政府干

扰，美国的主要报纸被禁止在中国发行，甚至连

美国主要媒体的电子网站也被封锁；而中共向外

渗透，影响和控制华文媒体，通过“借船出海”

这一招传播经过导向了的意识形态思维，对海外

华人进行潜移默化的洗脑。 

（详见：《有关江泽民对外宣传渗透把迫害法轮功的

运动延伸到海外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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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的一把火，把这场由一个人策划和发动的迫害，演变成了一场全民

参与的迫害运动，贯穿和渗透了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波及到每一个中国人…

Hate-Propaganda Campaigns  Page 4 

由江泽民发动的这场镇压实施一年多后，因不得人心

而没有任何结果。不仅“三个月内铲除法轮功”的计

划落空，更受到其党内高层的反弹和国际舆论的谴责

而难以继续下去。然而，就在这时，2001年1月23日
，天安门广场适时的一把火把中国人烧糊涂了，中国

人民终于被说服接受并以不同方式卷入了这场对法轮

功的迫害。 

尼录火烧罗马城以嫁祸基督徒，希特勒国会纵火为清

除异己，江泽民则导演“天安门自焚”来欺骗民众，

煽动仇恨，进而达到“完全铲除”法轮功的目地。这

把极富戏剧性的火是如何烧起来的？ 

（详见：《“天安门自焚疑案”调查报告》） 

 

把同一个谎言重复一千次，把一千

个谎言重复无数次，是这场迫害得

以延续和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  
 

「天安门自焚案」的抛出，挑起了中国普通百姓对法

轮功修炼者的仇恨，由同情法轮功到认同镇压。此后

所发生的仇恨法轮功的案例明显增加，江氏集团对法

轮功学员的迫害也更加严重。据不完全统计，被迫害

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由原来的173名(从镇压至自焚伪案

前的18个月)急增至881名（从自焚伪案至2004年1月的

36个月间708名被迫害致死）。 

在抛出「天安门自焚案」之后，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

又联手制造了「京城血案」，「浙江毒杀乞丐案」等

恶性案件栽赃陷害法轮功，煽动整个社会仇恨法轮功

学员，为江氏集团加大力度迫害法轮功，采用更加残

酷的手段镇压法轮功创造条件。 

Police and “610 Office” behind 
alleged murders of Zhejiang beggars 

 

追查国际于2003年7月2日对「浙江毒杀乞丐案」进行立案以来，通过半年来深入实地等多种方式的调查的事

实显示：(It need the subtitle) 

此案由中央610、公安部背后操纵，其目的是诬陷、嫁祸法轮功，混淆大众视听，以达到进一步迫

害的目的；案发后，来自北京和中央某部门的高层入住龙港某高级饭店，包下20多间房；而这些参

与此案的中央来的"专案组”的成员在案件所谓破获后(2003/7/1) 

并未离开龙港镇，而是在所有"指定”媒体公布报道后的7月15日离开。 

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等“指定”媒体在垄断采访的基础上，不顾记者基本职业道德，编造受访者说

话内容、随意炮制“反修”、“杀人上层次”等明显违背法轮功教义的所谓“理论”来歪曲和诋毁

法轮功；而对案件的本身和引发中国多起“毒鼠强毒杀案”的社会原因等却并不关心； 

通过对陈福兆的家人、朋友、熟识的医生、以及地方官员处核实，陈福兆是精神病患者，案发前陈

父曾带陈福兆到内江医院看过精神病。然而2003年12月30日浙江温州市中级法庭刻意隐瞒这一事实

，判处陈福兆死刑，该行为涉嫌杀人灭口，掩盖事实真相。 

参与此案报导的新华社记者和当地专案组成员近期纷纷以升职方式调离。如对此案进行报道的新华

社记者张奇志被提升为采访室副主任，陈学超原为龙港分局教导员，现升为苍南县刑侦大队长，陈

玉民原在龙港镇现提升到苍南县公安局长。 

追查国际认为此案应该得到中国以外的第三方独立调查机构的调查，“追查国际”愿意配合与合作，还事情

的真相于本来面目。“追查国际”保留对背后操纵此案的真正元凶的法律起诉权利，所有追查国际所掌握的

证据将会提交有关法庭和相关组织。（详见：《追查国际关于“浙江乞丐毒杀案”的调查报告》（一）（二

）（三）） 

 

中央电视台是“610办公室”主管镇压的宣传机构，自 

1999年7月20日以来，为积极配合镇压，制造了为数众多的诬陷诽谤法轮功的节目。仅2002年4月25日至2003
年底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焦点访谈」，「新闻节目」，「科技频道」，「说法周刊」，「中国外交论坛」

，「电视批判」，「中国网络媒体论坛」，「生活频道」等制作的诬陷诽谤节目就达332个。而另一主要喉

舌新华社，仅于2000年1月至2003年10月间，在新华网上诽谤法轮功的文章就有522篇。还有附庸的几百家地

方电视台转播，几千家官办报纸转载，诽谤出版物，音像制品，诽谤电视剧等等等等。 

 
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中共喉舌媒体的编造谎言和煽动仇恨是使这场迫害得以延续和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

。（详见：《中国大陆部分媒体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追查报告》） 

当年，联军攻入纳粹集中营，揭示了发生在里

面的酷刑、虐待和屠杀；而今天，各国高科技

公司为抢占市场，竟联手帮助中国全面封锁正

在那里发生的酷刑、虐待和屠杀的真相…… 

…… 
 
  

图1：中国中央电视四台关于金盾工程投

资的报道 

2003年12月9日，刚刚兼任公安部部长的

周永康在中国公安部部属各局级单位主

要负责人会议上，继续推行镇压法轮功

政策，说“严厉打击法轮功仍是中国公

安工作的重点”。同时，根据江泽民的

儿子江绵恒的建议和策划，由国安部、

公安部和电子信息部联合建立了一个对

全国进行全面严密数码控制的[金盾工程

]。其一旦实现，全国公众场所将遍布闭

路监视电视，一切电话、互联网通讯、

财务往来、个人行动、坐火车搭飞机出

入国境的纪录，都将被纳入庞大数据库

中而使人民的一言一行全部掌握在当局

的监控之下。中国将变成名副其实的一

座 大 监 狱 。  

在中国因在网上发表异议或交换资讯而被捕

或遭禁的人数激增。仅仅在2003年一年中，

被捕的人数就比往年急剧增加了60%。一位47
岁的法轮功成员因在互联网上张贴有关法轮

功的消息而于七月份被捕并被迫害致死。令

人担忧的是，一些大电脑、电讯公司，如思

科 ( C i s c o  S y s -
tems)、微软(Microsoft)、北电网络(Nortel 
Networks)、Websense 和Sun Microsys-
tems等，向中国提供控制互联网的技术。卖

这些技术的公司出于经济利益没有考虑到他

们 实 际 在 参 与 中 国 对 人 权 的 侵 犯 。 

（详见：《对江氏集团利用互联网迫害法轮

功的追查报告》） 

 
  
  

 
  

图4：中国警察审查互联网，通过监测器对网

吧进行管理。 



“自焚”骗局后，2001年2月1日，由陈至立为首

的国家教育部党组、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的通知

(教党[2001]1号)21，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共青团委员

会，教育部直属高校广泛开展反对法轮功的活动  
 
2001年1月11日，即“天安门自焚”发生前的12
天，“610办公室”的重要成员－“中国反邪教

协会”开始推出反法轮功的“百万人签名”运动

， 而 1 月 2 3 日 的 “ 自 焚 事 件 ” 

显然给了“百万人签名”最需要的理由和推动力

。到3月中旬，反邪教协会带到日内瓦联合国人

权会议100卷签名布匹，重达1吨，主办者声称有

约150万个签名，约占全国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一

。自2000年11月，由中共党政高级官员发起成立

“中国反邪教协会”至今，全国和地方的反邪教

协会组织展览宣传活动近千场次；举办报告会、

演讲会、座谈会千余场；建立了"中国反邪教网

站”；组织编辑影视作品20多部，编辑出版刊物

40万册。曾建议对法轮功学员施用“剥夺睡眠”

这一酷刑的中国反邪教协会秘书长王渝生公开声

称要“主动出击”，把对法轮功的仇恨让世界知

道 。 

（详见：《关于“中国反邪教协会”参与迫害法

轮功的调查报告》） 

 

2001年2月6日一天的时间里，在中央“610办公

室”主任王茂林、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赵勇等煽动和直接指挥下，全

国100个大中城市的近千个社区的800万青少年，

开展反对法轮功的宣传活动。当天全国各地共张

贴宣传画50多万幅，发放宣传资料1000多万份，

举行集会200多场，共有800多万青少年直接参与

。报道说：“河北、河南、湖北、上海、天津、

吉林、江苏、山东、江西、贵州、福建、内蒙古

等地青少年纷纷走上街头，深入社区，通过开辟

反‘法轮功’……专题宣传橱窗，张贴挂图、招

贴画，发放宣传资料，播放音像制品等形式，开

展声势浩大的反‘法轮功’宣传教育活动，……

”在青少年学生的带动下，1200多万社区居民在

公约上签名，保证“不信”、不传”并“抵制”

。 

（详见：《陈至立等教育部官员在中国教育界迫

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一)》） 

 
2004年初，中共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针对

法轮功的“反邪教警示教育运动”。这是继中国

反邪教协会发起的那场“百万人签名”闹剧之后

，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进行的新一轮有文件、有

纲领、有周密计划的系统的政治迫害升级运动。

这场运动涉及的范围从农村到城市、从大中小学

到街道里弄、从北京上海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到

新疆建设兵团。目前这场运动还在继续。 

这次活动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对中小学生洗脑从而

影响家长。有的地方要求每名学生编一份手抄小

报，必须家长签字以达到向家长宣传教育的目的

。要达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

整个社会的目标”。号召学生们回家后对身边的

父母亲人邻居等宣传，“以一传百、以百传千”

，将警示教育活动向各社区、全社会纵深开展。

有学校提出要“‘小手拉大手’，通过中小学生

把这项活动向社会和家庭延伸辐射” 

。显然，这次运动是用学生作为工具来达到向家

庭和社会推广的目的。 

 就在这场“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开展的同时，

中国大陆出现了又一轮迫害。二○○四年一至三

月里，被绑架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至少450人，

平均每周有近40人遭到绑架，并面临更加严酷的

精神和肉体折磨。 

（详见：《关于“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的调查

报告》） 

中国大陆教育系统在陈至立的管辖之下，修炼法

轮功的孩子们，并没有因为年龄小而逃脱迫害。

中小学校不顾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受法律保

护的原则，无理剥夺修炼法轮功的中小学生接受

教育的权利。此外，学生们们被强制接受各种反

法轮功的宣传，被迫在攻击法轮功的请愿信上签

名、回答为诋毁法轮功编写的各种考题、参加反

法轮功活动。否则,学生在校的荣誉、升学等都

会受到影响，甚至遭到刑事处罚、酷刑等威胁生

命的残酷迫害，并且还将影响到家长和学校。许

多学生因为本人或家长不愿违心地放弃修炼法轮

功，而被迫失学、强制留级、被罚款、拘留、劳

教或被逼流离失所；一些青少年由于家长修炼法

轮功，受到牵连，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 

“因为修炼法轮功，升学时，所有学校都不肯

接  

受我。我被按片分到了我家附近的中学，我去

报到，……校长说：‘我们学校拒绝法轮功，

我们不能收你，这是上面（市教育局）说的，

我也没办法。’”（一个小学生的证词） 

辽宁沈阳龙山教养院的警察拿电棍逼十四岁的

小女孩韩天子写放弃修炼法轮功保证书。女学

生被电的一声声惨叫，胳膊被电得不会动。事

后还威胁她不要告诉任何人。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3年一年至少有210所中国

大专院校的435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迫送各类“转

化班”、劳教所和精神病院。自1999年，仅清

华大学就有300多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

大学生被非法关押，开除工职，学业，或直接

送入劳教所。 

（详见：《陈至立等教育部官员在中国教育界迫

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酷刑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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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ocide” does not only mean destruction of 
one generation 

从2001年的“百万人签名”到2004年的“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

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全民参与迫害不断深入和扩展…… 

北京外国语大学将攻击法轮功的广告牌安插在校

园的要道上    
北京外国语大学以“校园拒绝邪教”为名

，召开“揭批法轮功”的座谈会   

培养外交人员的高校中，大行仇恨宣传和群众运

动；是否反对法轮功，成为外交部能否录用的条

件。外交部的录用考试中，攻击法轮功的内容成

为应试人员无法回避的考题；  
外交部在外交人员的录用、选拔、培训等方面都

将对法轮功的敌视和攻击注入其中。 

具体实例：外交部于2002年9月上旬向有关生源

院校发布的2003年国家公务员考录信息[9]中，报

考基本条件的政治素质一项要求：“反对法轮功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沈祺嵩

[10]在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他在回顾自己参

加2003年外交部录用考试时写道： 

“将近三个小时的中文笔试。……第二部分有三

道问答题，政治性很强，诸如‘请例举法轮功是

X教组织的五个特征’。”  

以中方驻美国的外交机构为例，通过和美方交换

学生，向中文学校赠送教材，拉拢中文学校教师

等手段，驻美使领馆将迫害推向美国社会。杨洁

篪在中国驻美使馆为美国中文学校教师举行新年

联欢会上称[82]，“华人华侨已经创办了近六百

所中文学校。不少中文学校已成为华人社区的文

化活动中心，……，传播中华文化，清除法轮功

……做出了积极贡献，”“值得高度赞扬。”报

道中还说，“三百多位华盛顿地区、马里兰、弗

吉尼亚、特拉华州的中文学校教师出席了招待会

。” 

“自焚”骗局出台后，中国多个驻外使领馆召集当

地公派留学生学者观看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并组织

座谈、揭批活动。例如，中国驻美国休斯顿总领馆

召集休斯敦大学、莱斯大学、得州医学中心学生学

者联谊会和北大、清华、石油等校友会以及国家公

派学者到总领事馆教育组观看《法轮功天安门自焚

事件》的录像带[83]，座谈揭批法轮功。总领事张

春祥在座谈会上攻击法轮功说，“希望大家要认清

法轮功的本质和巨大的危害性，向周围的同学、同

事、包括美国朋友多做解释、宣传，让他们了解事

实真相。”教育组组长严美华说，希望休斯敦广大

留学人员“抵制法轮功”、“说服法轮功练习者尽

早回头。” 

在海外有中国同学会的大学中，中领馆也通过控制

选举结果等方式将候选者中的法轮功修炼者或支持

者排斥在外。如明尼苏达大学中国学生会的选举[8
4]；在该事件中，“芝加哥总领馆教育组程家财，

带著上级教育组领事江波请明大学生会常委及委员

吃饭。饭桌上，程家财要求学生会不可以和法轮功

产生任何关系，还要主动跟他们斗争。” 



 
据截止到2003年的不完全统计，在近五年的迫害法轮功运动中，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案例遍布全中国各地，至少有一千多名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戒毒所

，许多人被强迫注射或灌入多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被施以电刑及长时间捆绑、灌食等虐待，

其中许多人被长期监禁，甚者达两年以上，他们有的因此双目失明，两耳失聪，有的全身瘫痪或

局部瘫痪，有的部分或全部丧失记忆，有的神志不清、精神错乱，有的皮肤长期溃烂，有的导致

内脏功能严重损害，目前已知至少15人死亡。全国各地至少有近百所省、市、县、区精神病院参

与了迫害。 

 

“我们在徐州市精神病院被关押三个多月期间，被强行绑在床上打针、灌药，所谓的医务人员超

剂量地给我们注射不知名的针剂，人立刻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药物的作用发作时，我们撕

心裂肺地痛苦、疼痛，在地上打滚、惨叫、猛烈地撞墙。……当我们清醒时，指问那些所谓的医

务人员：‘为什么给我们这些没病的人打针、灌药？’他们面带羞愧地说：‘没办法，这是上级

的指示，我们要工作，只有服从领导。我们也不想这样对待你们，但我们也不想下岗。’并说‘

用这些药你们不会死的，只是很痛苦，如果你们说不炼法轮功了，就可以不给你们用药了，你们

自己千万不能跑出医院去，我们不给你们逐渐停药，人会疯掉和死掉的，即使跑出去，别人也会

把你们当成疯子再送进疯人院的。药性反应起来那种痛苦是难以想象的，非常可怕，后果不堪设

想……’”（徐州睢宁县法轮功学员的证词） 

（详见：《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迫害调查报告》  
 

 

 
 

转化—精神死亡，不转化-肉体死亡 
 
“转化”，即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作为这次镇压

最重要的环节，贯穿了镇压的全过程，在迫害中起着关

键作用。而“转化率”则迫使人在精神死亡或肉体死亡

之间做出选择。 

根据对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北五个省的不完

全统计，五省被迫害致死的588名法轮功学员中，直接

死因是“拒绝转化”的达232名，约占40%，在这232名

中，有213名被酷刑虐待致死，占91.8%；55名被强迫灌

食致死，占23.7％；其它原因（如楼上摔下、注射药物

、灌食农药等）32名，占13.8%。 

“我当时被折磨到死亡的边缘上，面临着两种选择：死

亡和屈服。屈服代表着背叛自己的人格和信仰，这一切

所带来的痛苦将超过死亡本身的痛苦。人在面临死亡时

，往往都很恐惧，痛苦；但是当你选择屈辱的活着的时

候，那种煎熬会使你宁愿选择死亡。因为你的人格被玷

污了，灵魂不再纯洁。那时人的感觉真是生不如死。”

（法轮功学员陈刚的证词） 

（详见：《关于通过“转化”对法轮功修炼群体从精神

到肉体实行群体灭绝的调查报告》） 

Among the many tactics used for transform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class” (that is, brainwashing class) established under various titles is worthy of 
note. Practitioners who are abducted to a “transformation class” lose personal 
freedom. No legal procedures are required to hold such a class. The classes are 
not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any government branches, law enforcement agen-
cies, or social services.  Such a class has never been registered or listed.  The 
classes are not under the supervision or control of any organizations but they 
possess the power to arrest anyone without legal warrants. Their staff has no 
law enforcement titles but enjoys power above and beyond regular law en-
forcement personnel. They can beat people to death without any legal responsi-
bilities. 

Families and work units of thos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ho were ab-
ducted to the classes were forced to pay exorbitant living expenses and trans-
formation fees, not only for the practitioners but also for the “brainwashing 
assistants.” Extralegal fines and fees have reached several thousand or even 
tens of thousands of yuan. The brainwashing classes have become a way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swindle money and amass personal profits.  
A woman in Shandong Province “took the initiative” to send her husband 

to the Masanjia Forced Labor Camp and asked the authorities to do her a favor 
and “help” her husband. This example is a clear illustration of how the brain-
washing sessions are used to twist people’s minds and confuse their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One example of the devastating effects of brainwashing is the case of Lin 
Chengtao, who was a research associate at the Basic Research Institute in 
Xiehe Medical University of China. At the end of 2001, his wife, who had been 
brainwashed in the Beijing Xinan Female Labor Camp, sent a letter to the Tu-
anhe Labor Camp and suggested that the No. 2 Division Head use the same 
torture methods being used in the Xinan Female Labor Camp like electric 
shock, physical punishment, mental torture and deprivation of sleep, and so on, 
to force her husband to give in. The police forced Mr. Lin to read his wife's 
letter again and again. In the end, Mr. Lin could no longer stand this kind of 
mental torture and had a mental breakdown.   

“Transformation” classes: unconstitutional and il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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